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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填 表 说 明 

为规范《拟列入伊川县 2023 年度省市重点项目申报表》

填表内容，特说明如下： 

    一、项目名称 

    该栏中项目名称统一填写该项目立项（核准、备案）名

称，如尚未立项可填写该项目公司名称加项目产能，如“某

某有限公司年产 2000 万吨耐火材料项目”。 

    二、项目进度 

申报的省重点项目，实施进度分为竣工、续建、拟开工、

前期项目 4 种。竣工项目是指当年计划全面建成投产（用）

的项目，申请竣工项目的应确保在 2023 年底前全面建成投

产（用）；续建项目是指上年度在建，当年继续建设但年底

前不能全面建成投产（用）的项目，申请续建项目的，应各

项前期手续基本完备，并在 2022 年底前已实质性开工建设；

拟开工项目是指当年预计能够开工建设的项目，申请拟开工

项目的，须已取得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文件，并确保能

够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新开工项目管理的通

知》（国办发〔2007〕64 号）规定的条件实现开工建设；前

期项目是指当年重点推进手续办理、无法确保开工建设的项

目，申请前期项目的，应投资主体和建设内容已确定。未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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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省重点项目“四库”监测调度服务平台的项目，原则上不

能作为 2022 年新增省重点项目。除列入国家或省级规划的

重大基础设施、重大招商引资项目、重大战略规划引领示范

项目外，其它项目原则上不列前期项目。 

申报的市重点项目，实施进度分为拟开工、续建、前期

3 种，具体要求参照省重点项目进度分类标准。 

    三、主要建设内容及建设总规模 

该栏中只需填写总建筑面积（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

容、年产能三项内容，主要建设内容与总投资相符，逻辑关

系正确，切忌过分夸大或缩小。特殊类别项目填写内容例如： 

    （一）公路或城建项目 

    1.全长    公里，    级道路，双向    车道； 

    2.全长    公里，其中大桥长    公里，引线长    公

里，双向    车道； 

（二）现代农业、水利或生态环保项目 

1.总建筑面积    ，主要建设    ，年出栏    万只； 

2.大坝高    米，宽    米，防洪    年一遇； 

3.总库容    亿立方米，防洪库容    亿立方米，兴利

库容    亿立方米，主要建设    ； 

4.主要种植    ，建设大棚    个，年产    ；  

（三）电源、电网项目 

1.建设    万千瓦机组，总装机容量    万千瓦，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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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 

2.线路全长    千米，主变    兆伏安； 

（四）民生社会事业 

    1.总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设置病床     

张； 

    2.总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容纳学生     

人； 

（五）要求 

主要建设内容及建设总规模栏中不得填写占地亩数、总

投资金额、不得累述，字数不得超过 60 个。 

四、起止年限 

开竣工时间精确到月，月份前加 0，如 06，年份与月份

间加“.”，如 2019.06，开工时间与竣工时间中间以“－”

分割，如“2020.06－2023.11”，不得填写“年月”汉字。 

五、投资数 

投资数包括“总投资”、“资金来源”、“预计 2022

年底累计完成”、“2023 本年建设目标预计完成”共四栏，

四栏均只填写金额，不得填写“万元”汉字。 

六、2023 本年建设目标工程形象或前期工作进度 

该栏除竣工项目外，其它项目填写内容需与主要建设内

容栏对照，如：主要建设内容栏中填写“三栋标准化厂房，

生产线三条”，相对应的在 2023 年本年建设目标工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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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中应填写“三栋标准化厂房主体工，生产线设备订货”；

本栏中只填写项目 2023 年年底前预计完成建设内容，其它

无关内容不得填写。 

七、手续办理情况 

各项手续办结的填写具体文号，如“伊政土〔2017〕22

号”、伊环审〔2020〕11号等；未办结的填写具体进展及计

划办结时间，审批（核准、备案）未办结的填写“正在由企

业在县发改委备案”、“正在由设计院编制可研报告”等；

规划手续未办结的填写“正在县自然资源局审批”、“正在

由县自然资源局组织材料”等；环评审批手续未办结的填写

“正在由设计院编制环评报告”、“正在县生态环境局审批”

等；用地预审审批、土地手续未办结的填写“正在县自然资

源局审批”等；无需办理的填写“无需办理”、“豁免”等。 

八、项目地址 

项目地址务必请写详细，具体到乡镇道路，如伊川县江

左镇张瑶村 99 号。 

九、其他 

各栏信息一定要按照要求规范化填报，不得误填、少填、

漏填。项目法人、负责人、信息员信息务必真实、准确，若

更换人员请第一时间与县重点办联系进行备案更新，后期省

市将直接与本申报表中联系人对接进行项目信息核对落实，

请务必保持电话畅通，避免出现联系不上现象。 


